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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威
海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
威海监管分局关于印发《威海市金融辅导工作

2022年度评价办法》的通知

威金监发〔2022〕23号

各区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国家级开发区财政金融局、南海新区财

政与审计局，各银行机构：

为进一步推动全市金融辅导工作深入开展，更好提升金融辅

导质效，促进政金企对接合作，根据《山东省金融辅导工作 2022

年度评价奖励办法》，研究制定了《威海市金融辅导工作 2022

年度评价办法》（见附件），请按照办法要求，明确目标任务，

细化工作措施，扎实做好金融辅导各项工作。

附件：威海市金融辅导工作 2022年度评价办法

威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威海监管分局

2022年 7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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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威海市金融辅导工作 2022年度评价办法

为贯彻省金融辅导专班有关工作部署，落实我市推行企业金

融辅导员制度的有关要求，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、过程与结果

相结合的评价导向，以各项重点指标为依据，对全市金融辅导工

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价。

金融辅导工作评价按照参与金融机构和县级辅导办公室（8

个区市）两个维度开展，年底将对县级辅导办公室和金融机构辅

导工作进行评价并通报。

一、金融机构辅导工作评价

（一）辅导企业满意度（20分）

该项指标采用扣分制，基础得分 20分。以辅导企业的需求

办理及满意度评价情况为依据（没有融资等辅导需求的企业不纳

入评价范围，需求情况可由企业在线发布或通过辅导员填报）。

企业评价为满意、基本满意的，或者企业虽未评价但辅导需求已

办理的，不扣分。企业评价为不满意的，或企业未评价且辅导需

求无法办理的，1个企业扣 0.1分，但辅导银行及时做出合理解

释并提出中肯建议的，经核实不扣分。

辅导企业是指在省辅导系统注册认证的企业，包括普通注册

企业和结对辅导企业，结对辅导企业包括优选辅导企业、攻坚辅

导企业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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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重点工作完成情况（50分）

1.结对辅导企业需求满足情况（20分）

（1）结对辅导企业数量（10分）

按照实际值高低顺序，分三类：优秀、良好、一般各占比

1/3。其中，优秀 10分；良好 8分；一般 6分。

（2）结对辅导企业服务情况（10分）

辅导银行要把结对企业作为长期忠诚客户来辅导培育，充分

运用本行及服务专员等资源，根据企业需要提供定制化的综合金

融服务方案；要通过线上或线下了解并填报结对企业需求状况

（或引导企业线上发布）并根据企业意愿开展对接服务，未做到

的，1个企业扣 0.01分。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或不配合的，经查

实不扣分，同时可根据情况调整或解除辅导关系。

2.优选辅导企业需求满足情况（5分）

对优选辅导企业，辅导银行要在融资办理利率和期限等方面

给予适当优惠。融资办理利率要按照优质客户标准给予优惠或不

得高于 LPR加 100个基点，融资办理期限不得超过 15个工作日

（不包括项目贷款），未做到的且未做出合理解释的，经查实，

1个企业扣 0.1分。

3.攻坚辅导企业需求满足情况（5分）

对攻坚辅导企业，辅导银行及相关银行要努力稳定其授信规

模，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，避免盲目抽贷、限贷、压贷、断贷，

未做到的且未做出合理解释的，1个企业扣 0.1分。

攻坚辅导企业是指遇到暂时资金困难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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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：省辅导办公室推送的融资难企业、各市辅导办公室向社会

征集或与有关部门、银行机构合作筛选的融资难企业以及在辅导

系统中体现的融资需求未办理的企业。

4.辅导创新情况（20分）

辅导银行要结合自身实际，探索将金融辅导纳入获客、风控、

服务等业务流程，探索把金融辅导与首贷培植、银税互动、无还

本续贷、应急转贷、融资担保、应收账款质押融资、“新市民”

金融服务、金融管家试点、省市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及绿色金融、

科创金融、人才金融、普惠金融等政策措施的创新落实相结合，

提升金融辅导质效。

根据各辅导银行参与省市辅导办公室安排的创新事项以及

自主开展的创新事项情况，即开展相关创新事项的数量和影响

力、独创性等给予评分。其中，优秀、良好、一般各占比 1/3。

优秀得 20分；良好得 16分；一般得 12分。

（三）有关方面评价情况（30分）

1.县级辅导办公室对辖区内金融机构评价（10分）

县级辅导办公室结合日常工作开展及配合情况，对辖区内金

融机构进行评价。其中，优秀、良好、一般各占比 1/3。优秀得

10分；良好得 8分；一般得 6分。

2.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对各金融机构评价（10分）

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根据金融辅导促进政策落实、配合

顾问团工作等情况，对金融机构作出评价。其中，优秀、良好、

一般各占比 1/3。优秀得 10分；良好得 8分；一般得 6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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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银保监局对各金融机构评价（10分）

银保监局根据金融辅导促进政策落实等情况，对金融机构作

出评价。其中，优秀、良好、一般各占比 1/3。优秀得 10分；良

好得 8分；一般得 6分。

各辅导银行要建立健全市分行层面顾问委员会工作制度，加

强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、调研督导、培训宣传等工作。及时帮助

解决基层辅导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。经查实未尽职的，扣 1-5

分。

加分项：辅导工作获得国家有关部委表扬或推广，被省领导

讲话（或批示）肯定，在人民日报、央视新闻联播等中央媒体，

大众日报、齐鲁晚报、山东新闻联播等省级重要媒体及威海日报、

威海晚报、威海广播电视台等市级媒体报道，创新事项在全省、

全市复制推广的，所提重要建议被省市辅导办公室采纳，以及其

他方面体现工作成效明显、影响力大的，视情况加 1—10分。

扣分项：有弄虚作假、编造数字情况的；有因搞形式主义、

官僚主义，导致增加基层或企业负担的；不配合市区两级辅导办

公室工作的；辅导不尽职被企业投诉、经查实的，祝情况扣 5-10

分，情节严重的，取消评优资格并通报。

二、县级辅导办公室辅导工作评价

（一）辅导企业满意度（20分）

该项指标采用扣分制，基础得分 20分。企业评价为不满意

的，或企业未评价且辅导需求无法办理的，1个企业扣 0.1分，

但已根据企业意愿协调三家及以上机构服务的不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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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重点工作完成情况（70分）

1.政策传导和宣传情况（5分）

县级辅导办公室要按要求开展金融政策传导服务，努力打通

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；制定实施具体宣传计划，提升金融辅导的

知晓度和影响力。本项指标综合县级辅导办公室年初制定的计划

和年底落实情况，进行得分，未做到的，视情况扣 1-5分。

2.重点企业辅导扩容情况（20分）

（1）重点企业辅导扩容率（10分）

计算公式：重点企业辅导扩容率=纳入结对辅导的重点企业

数量/省局下发各类重点企业清单中辖区企业数量。

该项得分=重点企业辅导扩容率*10分。

辅导扩容要做好宣传发动，积极探索抢单制等工作创新，同

时要充分尊重企业意愿，企业无意愿的，从清单中剔除。

（2）辅导扩容情况（10分）

县级辅导办公室要结合实际，制定实施辅导扩容计划，将市

区两级重点支持的、有辅导意愿的重大项目、制造业、科技创新、

涉农、外资外贸、十强产业等领域企业纳入金融辅导。本项指标

综合县级辅导办公室年初制定的计划和年底落实情况，进行得

分，未做到的，视情况扣 1-10分。

3.结对辅导企业服务情况（10分）

县级辅导办公室要建立完善证券、基金、保险、担保、会

计、律师等服务专员库，协助辅导银行努力解决企业多元化辅导

需求。未做到的，视情况扣 1-1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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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辅导办公室要督促辖内金融机构如实了解并填报结对

企业需求状况并根据企业意愿开展对接服务，未做到的，1个企

业扣 0.01分。

4.辅导攻坚情况（10分）

县级辅导办公室要结合实际，对省辅导办公室下发、市辅导

办公室推送的的攻坚辅导企业提供协调服务，实施销号管理。同

时，要制定本区市攻坚辅导企业扩容计划，联合有关部门、金融

机构或向社会征集，将遇到暂时资金困难、仍有发展潜力的重点

企业纳入攻坚辅导范围。根据制定扩容计划、采取实质性攻坚措

施、攻坚辅导企业数量及服务效果等给予评分。其中，优秀、良

好、一般各占比 1/3。优秀得 10分；良好得 8分；一般得 6分。

5.优选辅导企业服务情况（10分）

优选辅导企业占比达到 5%（含）以上得满分，优选辅导企

业占比低于 5%的，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，不足 1个百分点按

照 1个百分点计算。

计算公式：优选辅导企业占比=优选辅导企业数量/结对辅

导企业数量。

6.辅导创新情况（15分）

各县级辅导办公室要结合自身实际，围绕金融辅导政策、平

合、供需、评价、宣传五大体系，将金融辅导纳入各类业务工作，

由各区市提报辅导特色工作和创新案例；开展“金融管家”试点工

作的区市，要根据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“金融管家”试点工作的

指导意见》开展相关工作并提报试点情况和创新案例。本项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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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参与省市辅导办公室安排的辅导创新事项以及自主开展创

新情况，即开展辅导创新的数量和影响力、独创性等给予评分，

其中，优秀、良好、一般各占比 1/3。优秀得 15分；良好得 12

分；一般得 9分。

（三）保障指施（10分)

结合工作重视程度和日常配合工作质效，各区市提供相关资

料由市辅导办公室进行评价，主要包括组织领导、督导调研、人

员配备、培训组织、工作配合等情况。

加分项：辅导工作获得国家有关部委表扬或推广，被省领导

讲话（或批示）肯定，在人民日报、央视新闻联播等中央媒体，

大众日报、齐鲁晚报、山东新闻联播等省级重要媒体及威海日报、

威海晚报、威海广播电视台等市级媒体报道，创新事项在全省、

全市复制推广的，所提重要建议被省市辅导办公室采纳，以及其

他方面体现工作成效明显、影响力大的，视情况加 1-10分。“金

融管家”试点加分情况参照执行。

扣分项：有弄虚作假、编造数字情况的；有因搞形式主义、

官僚主义，导致增加基层或企业负担的；不配合市辅导办公室工

作的；辅导不尽职被企业投诉、经查实的，视情况扣 5-10 分，

情节严重的，取消评优资格并进行通报。


